附件三：
个人诚信承诺书
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《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校园招聘公告》全部内容，清楚知晓招聘条件、程序、纪律及相关要求，在此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籍验证报告、获奖证书、职业资格、应聘报名表等所有报名材料及个人信息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无伪造、篡改、隐瞒、虚假等情形，自愿接受招聘全过程资格审查。
二、本人符合本次招聘报名资格条件，无公告所列不予录用情形。
三、本人身体健康、心理素质良好，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，自愿按要求参加体检，若体检不合格或患有传染性疾病、重大疾病等影响履职的情况，自愿放弃录用资格。
四、本人不存在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、竞业限制等不符合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，在校或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，户口、档案、组织关系按规定留存，符合应届毕业生报考要求。
五、本人自觉遵守招聘纪律与考场规则，服从考试组织安排，接受监督检查，不舞弊、不协助他人舞弊，无考试违纪违规行为。
六、本人已如实填写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，无违规经商办企业、持有非上市企业股份、关联交易等情形。
七、本人保证招聘期间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等联系方式准确畅通，自愿服从公司统一调配与岗位安排，认同集团企业文化，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。
八、本人自愿配合并接受公司组织的背景调查、档案审核、体检等各项流程，按要求办理档案移交、三方协议签订、入职等手续，因个人原因无法办理的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九、本人已知悉违反承诺的严重后果，若上述承诺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存在虚假隐瞒，本人自愿接受取消应聘资格、不予录用、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理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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